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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team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void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The paper first studies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vertical management in the wor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including staffing and funding.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vertical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including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building a high-level law enforcement team, aiming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vertical management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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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执法队伍的垂直化管理探索
史聿忠

宿迁市泗洪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国·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

环保执法队伍的垂直化管理改革，不仅是中央环保政策的要求，也是规避地方保护主义、提升环保执法效能的重要举措。论
文首先对中国环保执法工作中应用垂直化管理的必要性进行了研究，然后分析了目前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包
括人员编制、经费等方面。针对目前存在的不足，论文提出了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的对策，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环
保执法责任制度、完善环保执法监督机制、建设高水平执法队伍等，旨在推动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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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虽然中国从政府到社会对环境保护都越来越重视，出台

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也越来越严格，但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

的治理还需要落实到执法层面。众所周知，在环保执法中会

出现很多状况，影响法律的公平性。在 2015 年的中国共产党

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在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

察执法中实行垂直管理制度。毫无疑问，实行该改革有助于

解决环保执法中的各类不公平问题，但改革也面临着一定的

挑战。对此在阐述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必要性的前提下，分

析进行该改革的难度并给出相关的改革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2 中国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的必要性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

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

出，而原有的环保执法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有效应对这些

挑战。

首先，地方保护主义。在原有体制下，地方环保部门

隶属于同级地方政府，容易受到地方经济发展压力的影响，

出现对本地污染企业的庇护或执法不力现象，不利于全国范

围内的环保标准统一执行。

其次，执法效能低下。由于地方环保机构分散管理和

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执法力量薄弱，监管能力不强，对环

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无法形成有力震慑。

再次，环境质量责任落实不到位。尽管地方党委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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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负有总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政绩

考核偏重经济增长，环境监管职责有时被忽视，使得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落地执行存在较大难度。

最后，环境监测数据真实性问题：地方环保监测数据

可能存在失真情况，不能真实反映环境质量状况，影响了国

家对环境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决策。

鉴于上述问题，为了强化环境监管，确保环保法律法

规的有效执行，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中国政府决定推行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这一改革举措

旨在上收环保机构的部分管理权限，尤其是监测、监察、执

法等核心环节的权力，实现中央对地方环保工作更直接有效

的管理和监督，从而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提升环境执法的统

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改革的目标是在保障地方党政环保

主体责任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更为科学、高效、公正的环

保管理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3.1 人员编制安排的挑战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过程中，确实面临人员编制方面

的问题。一是编制矛盾。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意味着原属地

方管理的环保工作人员可能需要纳入省级及以上层级的统

一管理，这对于精简政府机构的大背景下是一大考验。若将

基层环保人员转为省级事业单位编制，可能会造成编制总量

增加，与国家推行的“精兵简政”原则产生冲突 [1]。二是人

力资源配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涉及监测监察执法队伍的专

业化建设，需要配备具备较高专业技能和法律素养的工作人

员。然而，由于各地环保工作的基础条件不同，人员素质参

差不齐，改革可能导致部分地方人力资源过剩，另一些地方

则可能因缺乏专业人才而捉襟见肘。三是经费保障与激励机

制。增加省级及以上层面的编制意味着相应的经费投入也需

增加，这给财政带来了压力。同时，如何设计合理的薪酬待

遇、晋升通道和考核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环保

执法人才，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过渡期间的稳定

与整合。改革过程中，人员身份转换、岗位调整、业务交接

等工作十分复杂，需要妥善安排，确保机构运转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整合既有资源，优化人员结构，

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3.2 经费的挑战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经费问题。

首先，资金来源变更，在改革前，地方环保部门的经费往往

来源于地方财政，而改革后，部分职能上收至省级乃至中央

层面，相应的工作经费和运行成本需要调整。其次，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维费用，随着监测、监察、执法职能的集中化，

可能需要新建或升级设备设施，如环境监测站点、执法车辆

和技术装备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此外，后期的运

维费用也将成为长期固定的财政支出。再次，人员成本上

升，人员编制调整后，如果增加了省级以上环保机构的人员

数量，对应的工资福利、培训教育、社会保障等人力成本也

会相应增加。最后，项目执行与补贴，地方环保项目的资金

以前可能直接由地方自行调配，改革后一些重要环保项目可

能需要按照新的垂直管理体系申报、审批和获得资金支持，

这会影响到项目执行效率和资金到位情况。

4 环保执法垂直化管理改革的实施策略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实施中，完善法律法规是其顺利

推进和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对此应当制定或修订环保法律

法规，根据改革的实际需求，适时修订《环境保护法》及其

配套法规，明确规定环保执法的垂直化管理原则、程序和方

式，确立环保部门的执法地位和权限，确保改革有法可依。

需要规范执法程序，完善环保执法程序性规定，包括立案、

调查取证、处罚决定、执行、复议和诉讼等各个环节，确保

执法过程公正、公开、透明，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需要明晰权责划分：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在环

保执法领域的权责界限，特别是关于环境监测、监管、处罚

等方面的权限和责任，避免权责不明引发的执行难题。需要

设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追究力度，细化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引入终身追

责制、连带责任等机制，切实增强法律威慑力。应当推进环

境损害赔偿立法，建立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公

益诉讼机制，使环境修复和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强化对

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同时，要加强环保与其他法律领域的

衔接，比如在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中，与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相适应，确保改革成果能

够在不同法律领域得到体现和贯彻。最后要推动法规动态更

新，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和环保形势的变化，持续跟踪研究，

及时反馈改革中的问题和需求，适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

订和完善，确保其始终与时俱进，满足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

的需要 [2]。

4.2 完善环保执法责任制度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实施中，完善环保责任制度是一

项关键任务。首先要明确责任主体，根据垂直化改革的原则，

一方面要明确中央和省级环保部门对政策制定、监督指导

和重大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等方面的主导责任；另一方面，

各市、县人民政府仍须承担属地环保责任，确保辖区内各项

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同时，要设立环保责任

清单，建立健全覆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环保责任清单制

度，明确各个层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在环保工

作中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做到权责清晰、可追溯。

4.3 完善环保执法监督机制

4.3.1 强化内部监督
在组织结构上垂直化改革后，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地方

保护主义影响，确保执法独立性和公正性，上级环保部门对

下级部门具有直接指导和监督职能。在这个基础上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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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工作规程，明确环保执法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和程序

要求，包括立案、调查取证、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等阶段，

确保执法过程透明、公正。要落实执法责任制，建立执法人

员岗位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职责权限，对于执法不当、失职

渎职的行为，严格执行追责制度。应当实行逐级负责、层层

把关，对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记录，落实执法责任制和过错

追究制。需要完善内部稽查机制，设立专门的内部稽查部门

或者人员，对执法活动进行常态化的稽查和评估，及时发现

并纠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反馈整改机制，针对内部监

督发现的问题，应建立有效的反馈整改机制，确保问题得到

及时解决，并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3]。通过上

述措施，环保执法内部监督得以强化，有助于全面提升环保

执法队伍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切实保障环保法律法规的有效

实施。

4.3.2 接受外部监督
环保执法外部监督措施通常涉及多方参与和社会共治，

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社会公众监督。需要将执法信息公开透明。通过官

方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公布环保执法相关信息，如执

法依据、程序、结果、污染企业名单等，方便社会公众查询

和监督。要建立举报投诉机制，开通热线电话、网络举报平

台等途径，鼓励社会各界对环保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对举报

人信息予以保密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建立社会听证与公众参

与机制，就重大环保决策和执法事项举行听证会，邀请公众

代表、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和监督。

②媒体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借助媒体力量

曝光环境违法行为，扩大环保执法的社会影响力。定期发

布环保执法工作进展和成果，接受媒体质询和社会舆论的

监督。

③社会组织监督。鼓励和支持环保类非政府组织、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监督，允许他们对环境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甚至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④人大、政协司法监督。利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职能，对环保执法工

作进行审议和评议。加强与法院、检察院的协作，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环境纠纷，对环保执法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支持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4]。

⑤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环保执法工作进行独立评估

和审计，确保执法质量和公正性。通过这些外部监督措施，

不仅能够提高环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能促使环保执

法机构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提高环保管理水平，共同促进生

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4.4 建设高水平执法队伍
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背景下更应当做好执法队伍的建

设。首先，要整合与重组队伍。在垂直化改革中，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对下级环保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指导，这需要对

原有的环保执法队伍进行整合重组，形成省、市、县三级联

动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

实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执法。其次，要提升执法能力，

一方面要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研讨等形式，加

强对执法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法律知识教育，确保所有执

法人员熟悉掌握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具备高效执法的

能力。另一方面模拟执法场景，开展实战化训练，提高执法

人员现场应对和快速处置环境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定期

安排人员交流轮岗，提高整体执法队伍的实战经验与业务水

平。再次，实现技术装备升级，引进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和

设备，提高执法科技含量，运用大数据、遥感、无人机等现

代技术手段辅助执法；提升信息化水平，搭建生态环境执法

信息平台，实现执法数据共享、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最后，

要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明纪律规矩，加强廉政教育，防止

腐败滋生，打造一支清正廉洁的执法队伍；推行公开透明的

执法信息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

总之，环保执法垂直化改革中的执法队伍建设是一个

系统工程，既要从组织架构上进行调整，也要注重软实力的

培养，通过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技术支撑和

接受社会监督等多重手段，努力打造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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